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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高雄市政府95年間辦理南星計畫環場

道路整併外海路及中林路延建工程，徵收該

市小港區○○段284、285、286及287地號等4

筆土地上建築改良物，惟該市小港區戶政事

務所疑提供錯誤門牌資料予臺灣高雄地方法

院，致該院審理99年度訴字第251號確認補償

金領取權事件，為不利當事人之判決，且高

雄市政府亦依據判決將徵收補償費核發予非

所有權人，損及權益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，坐落高雄市小港區○○段284、285、286及287

地號土地原為陳訴人之父4兄弟共有，其地上存有數棟家

族所使用而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，其中位於東南側屬其

父所擁有之建物(陳訴人稱為「舊祖厝」)，嗣經連同上

開土地之應有部分由陳訴人繼承。民國（下同）76年間，

陳訴人將其繼承之上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所坐落土地

（按上開4筆土地當時仍處於共有狀態）出租予同屬土地

共有人之同宗族人經營養蝦場，並約定租期屆滿或中途

無法養殖時，該等養蝦場建物即歸陳訴人所有，詎高雄

市政府於95年間辦理「南星計畫環場道路整併外海路及

中林路延建工程（第二期）」拆遷補償查估時，竟將上開

建物之補償費及救濟金認定歸屬上開承租人之繼承人所

有（上開建物已於96年間拆除）；又陳訴人於98年間提起

「請求確認補償金領取權」之訴，乃高雄市小港區戶政

事務所竟於99年11月11日提供錯誤之門牌整編證明，致

法院為陳訴人不利之判決，而權益受損至鉅。案經陳訴

人自98年起持續向本院陳訴，經本院多次向高雄市政府

函查，因陳訴人對該府之說詞未能認同，多年來仍持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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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本院陳訴，茲為澈底釐清本案，爰立案調查。 

案經研析陳訴人歷年來向本院陳訴資料及高雄市政

府之復函，並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

署(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)調閱案卷，嗣於107年5

月29日詢問高雄市政府所屬都市發展局(下稱高雄市都

發局)、該市小港區戶政事務所、該市稅捐稽徵處小港分

處及內政部戶政司等相關單位人員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

臚列調查意見於下： 

一、高雄市政府於95年間辦理該市「南星計畫環場道路整

併外海路及中林路延建工程（第二期）」地上物拆遷

之查估補償，經按行為時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

補償自治條例」及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除新違章

建築物及地上雜項物救濟自治條例」規定，以航測圖

研判該市小港區○○段284等地號上未辦保存登記之

部分建物為「合法建物」及「新違章建築」，尚難遽

認有違誤： 

(一)陳訴人甲○○、乙○○○之父丙○○原為坐落高雄

市小港區○○段284、285、286及287地號土地（下

稱本案土地）之4位共有人之一(共有人係兄弟關

係)，其應有部分為1/4，前於66年4月26日以「贈

與」原因登記與甲○○，嗣於90年7月11日經以「買

賣」原因轉登記與乙○○○，該等地號土地上原有

丙○○家族使用之數棟未辦保存登記之舊建物（應

屬「高雄市小港區○○里○○○路BB號」門牌之範

圍）。據陳訴人指稱，上開數棟建物之東南側建物

原為陳訴人之父丙○○所有（陳訴陳稱「舊祖厝」
1
，下稱本案舊建物，如圖Ａ所示），而陳訴人之一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陳訴人前向本院指稱，本案土地上之建物為其祖父所興建，並分派給其父等 4兄弟；又陳訴

人於訴訟過程，曾提其上開建物中之東南側建物（即本案爭執之舊建物）為其父於 60年興建，

復又表示係其祖父於民國52年以前興建(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9月14日100年度上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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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○○係於66年4月26日因受贈而取得丙○○就本

案土地之應有部分，並於75年間丙○○死亡後，繼

承取得系上開舊建物之所有權（仍屬未辦保存登記

之建物）；嗣陳訴人甲○○與本案土地共有人戊○

○於76年2月16日簽定土地租賃契約書，將上開舊

建物所坐落土地出租予戊○○，由戊○○興建蝦苗

池及相關養蝦場建物（下稱本案養蝦場等設施建

物），並約定租期屆滿或中途無法養殖時，該養蝦

場等設施建物即歸甲○○所有（租期自76年2月16

日起至91年2月15日止合計15年），惟高雄市政府於

95年間辦理「南星計畫環場道路整併外海路及中林

路延建工程（第二期）」之地上物查估補償時，竟

將上開養蝦場等設施建物認定為戊○○之繼承人

丁○○所有，並於嗣後將補償費發放與丁○○，致

其權益受損等情。 

 

圖Ａ 本案284、285、286及287地號地籍及地形圖(90年)套繪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字第146號民事判決參照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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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） 

(二)按本案行為時有關高雄市公共工程之拆遷補償，其

「合法建物」之認定及補償，係按「高雄市舉辦公

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」辦理，該自治條例於第

2條規定：「本自治條例所稱之建築改良物（指合法

建物），係指下列各款：一、都市計畫第一次主要

計畫發布前之建築物。二、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

建築物。」並於同條例第10條明定建物依重建價格

補償；至於非屬合法建物，則依「高雄市舉辦公共

工程拆除新違章建築物及地上雜項物救濟自治條

例」辦理救濟，其第2條明定：「（第1款）現有新違

建若民國73年本府攝影之航測圖登載有案或能提

出73年以前有關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者，得以其與

航測圖示或有關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所載面積符

合部分，依其現有構造，以重建價格之百分之20辦

理救濟，重建價格之計算標準依『高雄市舉辦公共

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』之規定辦理……。」（高

雄市政府將其簡稱為「舊違章建築」）、「（第2款）

現有新違建若民國73年本府攝影之航測圖或有關

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，無法判定其存在時，則每戶

發給救濟金4萬元……。」（高雄市政府將其簡稱為

「新違章建築」），依上開規定，「合法建物」、「舊

違章建築」及「新違章建築」，按其經研判之興建

時間，各有不同之認定方式與補償或救濟標準。 

(三)查高雄市政府為辦理該市「南星計畫環場道路整併

外海路及中林路延建工程（第二期）」，前於94年10

月13日公告辦理本案土地等工程用地範圍之地上

物拆遷補償，並由該府都發局以94年12月28日高市

都發五字第0940018179號函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至



5 

 

現場配合辦理地上物查估及指認作業，或請土地所

有權人轉知權利關係人到場會同辦理（陳訴人乙○

○○君於95年1月6日簽收該通知函）。據高雄市政

府表示，本案經該府委託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於

95年1月17日現場查估時，計有土地共有人戊○○

之子丁○○及其他5位土地所有權人至現場會同查

估，其中本案養蝦場等設施建物係由丁○○現場指

認，其他到場之土地共有人均無異議，惟陳訴人乙

○○○、甲○○則均未至現場會同查估；嗣高雄市

都 發 局 再 於 95年 2月 14日 以 高 市 都 發 五 字 第

0950002227號函第2次通知陳訴人乙○○○等人配

合到場查估，乙○○○雖於95年2月15日簽收該通

知函，惟陳訴人乙○○○及甲○○嗣後亦均未至現

場會同查估，案經該府都發局參照64年及73年航測

圖研判建物性質，並於95年10月31日製作完成「土

地改良物查估補償清冊」，復於95年12月間重新製

作「土地改良物更正後補償清冊」、「改良物更正清

冊前後對照表」，嗣於96年1月12日通知受領人辦理

領款手續，其中本案養蝦場等設施建物補償費及救

濟金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,035,832元，茲分述如

下： 

1、合法建物（都市計畫發布以前興建）補償費： 

A1、磚造帄房-蝦苗池（717,600元） 

2、舊違章建築(民國73年前至64年間興建)救濟金： 

A2、磚造帄房－蝦苗池（174,432元） 

A3、磚造帄房（92,160元） 

3、新違章建築 (民國74年以後興建) 救濟金： 

B1、磚造帄房－蝦苗池（40,000） 

B2、鐵皮棚（6,000元） 

B3、磚造水泥池底鋪地（5,640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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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經核本案土地所屬「小港鄉大林蒲地區都市計畫」

係於63年8月22日發布，高雄市政府依其最近年期

之64年航測圖以及73年航測圖作成上述之認定，據

以核發補償費及救濟金，尚難遽認與行為時「高雄

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」第2條及「高

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除新違章建築物及地上雜項

物救濟自治條例」第2條之規定有違。 

(五)至於陳訴人指陳本案經其96年1月5日提出陳情後，

高雄市都發局於96年1月16日會同陳訴人現場會勘

時既已作成：「甲○○先生描述之祖厝經勘查已不

存在，查民國63年都市計畫地形圖亦無該房屋之存

在情事，惟所指部分位置已由丁○○先生之建物所

取代，故甲○○先生無權主張該建築改良物之所有

權」之結論，則前揭經該府認定之「合法建物」既

早已不存在，自不得按「合法建物」之標準核發補

償費一節，經詢據行為時高雄市都發局正工程司林

○芳（104年6月8日退休）表示：「當時去會勘時(指

96年1月16日之會勘)，甲○○無法帶我們進入，只

能從圍牆邊繞，其所指古厝的位置，無法確認。」

復詢據行為時高雄市都發局第五科科長柯○華（96

年6月30日退休）表示：「96年1月16日會勘時，要

求甲○○舉證，但他無法舉證。」、「查估時，丁○

○有房屋鑰匙，其他人也都沒異議」、「甲○○所主

張之祖厝，我們不知其是否被現場的養蝦池所取

代」等語。是以衡酌陳訴人當時描述之祖厝及其位

置並未臻明確，且經本院參照陳訴人所稱其土地出

租時點，再調閱並比對75年4月14日及76年8月16日

(如下圖Ｂ及圖Ｃ所示)之航空照片顯示，本案養蝦

場等設施建物於該二年度確均有建物存在，而其二

者雖有差異，然實亦無從判斷前者曾經完全拆除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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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重新興建為後者（亦即無法證明舊建物確已滅

失），而得認定高雄市政府將本案養蝦場等設施之

部分建物認定為合法建物涉有違誤，併予敘明。 

(六)綜上，高雄市政府於95年間辦理該市「南星計畫環

場道路整併外海路及中林路延建工程（第二期）」

地上物拆遷之查估補償，經按行為時「高雄市舉辦

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」及「高雄市舉辦公共

工程拆除新違章建築物及地上雜項物救濟自治條

例」規定，以航測圖研判該市小港區○○段284等

地號上未辦保存登記之部分建物為「合法建物」及

「新違章建築」，尚難遽認有違誤。 

 

圖Ｂ 本案建物75.04.14航空照片（資料來源：農林航測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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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Ｃ 本案建物76.08.16航空照片（資料來源：農林航測所） 

二、有關陳訴人主張本案未辦保存登記之舊建物係其父

早年所興建並經陳訴人繼承，其於76年間將所坐落土

地出租他人供作養蝦場，自具有該建物拆遷補償費及

救濟金之領取權一節，鑑於陳訴人二度接獲高雄市政

府都市發展局通知後並未能到場會同查估，以適時主

張權利，復因本案所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權利歸屬之

私權爭執，既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陳訴人所提

出76年間土地租賃契約書之真實性可疑，以及52年房

捐繳納通知單等資料並不足以證明該舊建物係其父

所有等理由，而駁回陳訴人之上訴，尚非無據，本院

允宜尊重判決結果。另有關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所有權

之歸屬，涉及高度私權認定事宜，行政機關本應謹慎

行事，然高雄市政府於辦理本案當時並未建立補償費

發放之公告徵詢異議機制，乃逕以相關人之指認及切

結而認定建物權屬，致生爭議，應請該府就制度面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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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改進： 

(一)查本案養蝦場等設施建物經高雄市都發局於94年12

月28日及95年2月14日二度通知陳訴人會同查估及

指認，因陳訴人均未到場，高雄市都發局乃據相關

土地權利關係人之指認，而於95年12月間製作完成

「土地改良物更正後補償清冊」及「改良物更正清

冊前後對照表」，並據以函請受領人辦理領款手

續，而陳訴人迄96年1月5日始向高雄市政府陳情，

主張高雄市都發局查定之本案養蝦場等設施建

物，原係陳訴人甲○○於76年2月16日將本案舊建

物所坐落土地出租予戊○○供作蝦苗池及相關養

蝦場使用，並約定租期屆滿或中途無法養殖時，該

養蝦場等設施建物即歸甲○○所有（租期自76年2

月16日起至91年2月15日止合計15年），故其對於養

蝦場興建前之舊建物（即本案經高雄市政府查定之

「合法建物」及「舊違章建築」）及新建物，擁有

其補償費及救濟金之領取權等情。嗣因陳訴人於96

年1月24日及98年3月19日陸續提起請求遷讓房屋

及請求確認所有權存在之訴訟，高雄市政府乃暫停

發放本案建物補償費及救濟金，迨該等訴訟經法院

判決駁回確定後，高雄市政府乃據原受領權人丁○

○之申請(檢具判決確定證明書)，於98年5月26日

發放本案建物補償費及救濟金共計1,035,832元。

詢據高雄市都發局相關人員表示，該府係俟上開二

件判決確定後，始發放款項，等待期間長達2年4個

月之久。 

(二)有關陳訴人主張其擁有本案相關建物補償費與救濟

金之領取權一節，查陳訴人甲○○另於98年4月10

日提起「請求確認補償金領取權」之訴，經臺灣高

雄地方法院100年4月25日99年度訴字第251號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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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回，遞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9月14日

100年度上易字第146號民事判決駁回其上訴在案

（判決確定日期：100年1月4日），鑑於該案係屬私

權爭執，既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下列理由駁

回陳訴人之上訴，揆其判決亦非無理由，本院自宜

尊重判決結果： 

1、（76年2月16日租賃契約書之真實性可疑）陳訴

人甲○○所提出之76年2月16日與戊○○簽訂之

前揭土地租賃契約書，經核閱戊○○生前任職高

雄市小港區農會書立之簽呈及高雄市小港區戶

政事務所函送戊○○印鑑登記申請書、印鑑變更

登記申請書及歷次印鑑登記證明申請書，其「戊

○○」之署名與上開租約內「戊○○」之簽名，

就筆勢、書寫習慣、字形大小以觀，無一類似；

上開簽呈、印鑑證明內「戊○○」之印文，與系

爭租約內鈐蓋之戊○○印文，亦完全不同。足認

陳訴人之對造抗辯上開租約並非戊○○所簽立

一節，尚非子虛。 

2、（本案舊建物無法證實為陳訴人之父丙○○所

建）陳訴人就本案舊建物究係其父丙○○興建或

係其祖父興建、何時興建，前後所述不一，則該

建物是否確係丙○○興建，實堪質疑；且如該等

建物係上訴人之祖父興建，則該等建物是否確分

割由其父丙○○繼承，而得由其再轉單獨繼承，

亦有疑問。 

3、（無法證實丙○○有繳納本案舊建物之房屋

稅，且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非即可認定為房屋所有

權人）陳訴人雖主張本案所拆遷之「○○○路BB

號」建物，即門牌改編前之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

村○○路AA號」建物，並提出以其父為納稅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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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上開建物民國52年房捐繳納通知單據以主

張權利，惟該等通知單僅載有「住址」為「20號」、

「25號」，而無村區、路別，無從證明丙○○確

有繳納前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房

屋之房屋稅，實無法證明本案舊建物係陳訴人之

父興建或所有，而由陳訴人繼承（另經本院再詢

據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小港分處相關人員表示，未

辦保存登記房屋設籍課稅，其稅籍名義人僅為房

屋之納稅義務人，並非證明其為房屋之所有人，

有關房屋產權之歸屬，應由主管不動產登記機關

或由司法機關認定，故未辦保存登記之房屋無法

以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認定為房屋所有權人）。 

4、（有土地所有權，非謂即有其地上建物所有權）

陳訴人雖主張本案284號等4筆土地之其他共有

人均有被認定擁有該等土地上之部分建物權

利，唯獨同屬土地共有人之一之陳訴人未獲認定

建物所有權，顯不合理等情，惟徵諸社會生活常

情，土地共有人未必均使用土地，僅由部分共有

人使用部分或全部土地之情形，尚非鮮見，尚不

能據以認定本案舊建物係陳訴人所有。 

(三)末按實務上，不動產物權，有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，

亦有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者，如興建新建築物，乃

建築物所有權之創造，非因法律行為而取得，該新

建築物所有權應歸屬於出資興建人，並由其原始取

得（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7號民事判決參

照）。是以針對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之所有權歸屬，

事涉出資者或繼受者之認定，核屬高度私權事宜，

有關機關於辦理該種建物之拆遷補償查估時，自應

審慎為之，然高雄市政府於辦理本案建物拆遷補償

查估時，並未建立補償費及救濟金發放之公告及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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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異議機制，乃逕以相關人之指認及切結而決定本

案建物權屬，致生爭議，顯有制度面之缺漏。 

(四)綜上，有關陳訴人主張本案未辦保存登記之舊建物

係其父早年所興建並經陳訴人繼承，其於76年間將

所坐落土地出租他人供作養蝦場，其具有該建物拆

遷補償費及救濟金之領取權一節，鑑於陳訴人於二

度接獲高雄市都發局通知後並未能到場會同查

估，以適時主張權利，復因本案涉及未辦保存登記

建物權利歸屬係私權爭執，既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

分院以陳訴人所提出之76年間土地租賃契約書之

真實性可疑，以及52年房捐繳納通知單等資料亦不

足以證明該舊建物係其父所有等理由，而駁回陳訴

人之上訴，尚非無據，本院允宜尊重判決結果。另

有關未辦保存登記建物所有權之歸屬，涉及高度私

權認定事宜，行政機關本應謹慎行事，然高雄市政

府於辦理本案當時並未建立補償費發放之公告徵

詢異議機制，乃逕以相關人之指認及切結而認定建

物權屬，致生爭議，應請該府就制度面檢討改進。 

三、陳訴人指陳其於訴訟過程中提出高雄市小港區戶政

事務所97年4月9日所核發門牌證明書，已載明前「高

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建物嗣經門牌整編為

「高雄市小港區○○里○○○路BB號」(本案拆遷建

物所屬門牌)，惟該所於99年11月11日函復臺灣高雄

地方法院之門牌證明書，竟記載前「高雄縣小港鄉鳳

鳴村○○路AA號」建物係整編為「高雄市小港區○○

里○○○路CC號」，顯有違誤一節，核屬戶政查詢及

列印系統對於「一對多」門牌整編資訊未有加註功能

所生之誤解，尚不致影響法院之判決結果，惟為避免

爾後再生誤解，允宜請內政部針對修正該系統之必要

性妥予研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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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查本案陳訴人於前揭訴請「確認補償金領取權」一

案時，曾提出高雄市小港區戶政事務所97年4月9日

核發之門牌證明書，證明前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

○○路AA號」建物即門牌整編及行政區域調整後之

本案被拆遷「高雄市小港區○○里○○○路BB號」

建物，然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度上易字第

146號民事判決竟載明：「依上訴人所提出之高雄市

小港區戶政事務所97年4月9日門牌證明書……亦

即『高雄市小港區○○里○○○路BB號』係自前『高

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』整編或調整而來。

惟經原審法院就前『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

號』門牌號碼之沿革函詢高雄市小港區戶政事務

所，據該所函送檢附之門牌證明書及照片以觀，前

『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』，於60年6月1

日因門牌整編係變更為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

○路CC號』，而非前述之『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

○○路BB號』；另於68年7月1日、70年4月1日因行

政區域調整而遞變更為『高雄市小港區鳳鳴里○○

○路 CC號』、『高雄市小港區鳳鳴里○○○路 CC

號』，嗣後復於83年10月11日因門牌整編變更為『高

雄市小港區○○里○○路CCC號』，亦與前述『高雄

市小港區鳳鳴里○○○路BB號』或同區『○○里○

○○路BB號』之登載有異；甚且，門牌號碼高雄市

小港區○○里○○路CCC號房屋迄至99年11月11日

仍然存續，坐落在高雄市小港區○○路與○○○路

交叉路口。」顯見小港區戶政事務所涉及提供錯誤

門牌資料予法院，致其受不利益之判決等情。 

(二)經詢據高雄市小港區戶政事務所相關人員表示，原

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建物，事實上

嗣後係整編為5門牌號（如下圖Ｄ所示）；又臺灣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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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地方法院前以99年11月5日雄院高民慶99訴251

字第50093號函請小港區戶政事務所說明｢附件所

示房屋，目前是否仍存在？門牌號碼為何？併請檢

附該屋門牌歷史整編資料過院參辦｣一事（案附高

雄縣政府52年上、下期房捐繳納通知書、丙○○除

戶戶籍資料影本），該所係按所附丙○○除戶戶籍

資料(戶籍資料載明丙○○設籍門牌為○○○路CC

號，83年10月11日門牌整編為○○路CCC號)等資料

查詢，而「○○路AA號」雖於60年6月1日分別門牌

整編為「○○○路20號、31號、CC號、39號、BB號」

等5個門牌，惟小港區戶政事務所係依據前揭法院

所 附 資 料 ， 以 99 年 11 月 11 日 高 市 小 戶 字 第

0990005128號函，提供丙○○原設籍地址「○○○

路CC號」之門牌證明書(門牌證明書載明「○○○

路CC號」係於60年6月1日由「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

整編而來)，至於該證明書確無加註「○○路AA號」

於60年6月1日同時門牌整編為「○○○路BB號」等

5個門牌。 

(三)基上，「高雄市小港區○○里○○○路BB號」雖自「高

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整編而來，然○○

路AA號係同時整編出前述5門牌號，故「高雄縣小

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非謂即等同於「高雄市小

港區○○里○○○路BB號」；又「高雄市小港區○

○里○○○路CC號」因亦屬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

○○路AA號」整編後之5個門牌之一，自亦不等同

於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，顯見陳訴

人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46

號民事判決理由均有誤解，然揆諸前揭陳訴人敗訴

之判決理由，上開誤解尚不致影響判決結果。 

(四)末查上開誤解乃肇因於目前戶政資訊查詢及列印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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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針對查詢對象門牌，如一門牌同時整編出數門牌

時，其門牌整編證明書並未有加註之功能所致，案

經詢據高雄市小港區戶政事務所相關人員表示，為

有助民眾或使用機關知悉門牌資料，對於申請有一

對多門牌整編情形之門牌證明書時，建議可於門牌

證明書加註提示文字，例如「○○路（街）○號於

○年○月○日有門牌整編為其他號碼」，以避免誤

解情形發生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陳訴人指陳其於訴訟過程中提出高雄市

小港區戶政事務所 97年 4月 9日所核發門牌證明

書，已載明前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

建物嗣經門牌整編為「高雄市小港區○○里○○○

路BB號」(本案拆遷建物所屬門牌)，惟該所於99年

11月11日函復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之門牌證明書，竟

記載前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建物係

整編為「高雄市小港區○○里○○○路CC號」，顯

有違誤一節，核屬戶政查詢及列印系統對於「一對

多」門牌整編資訊未有加註功能所生之誤解，尚不

致影響法院之判決結果，惟為避免爾後再生誤解，

允宜請內政部針對修正該系統之必要性妥予研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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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Ｄ 「高雄縣小港鄉鳳鳴村○○路AA號」門牌整編歷程圖 

（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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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 

一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高雄市政府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內政部研處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

會、司法及獄政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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